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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 教育厅关于调整
公办普通高校本科相关专业学费标准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有关高校：

为加强高校收费管理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，完善本科教育培

养成本分担机制，推动我区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8〕82 号）、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（国家

发展改革委令第 7号）、《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〈关于进一步加

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教财〔2020〕5号）

等相关规定，现将调整我区公办普通高校本科相关专业学费标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学费管理方式

自治区（含兵团）公办普通高校本科学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

理，各公办普通高校根据自身情况，在政府规定上限范围内确定

本校具体学费标准。

二、优化学费专业分类及标准

（一）专业学费标准及分类
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，我区公办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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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本科相关专业每生每学年基准学费标准及涉及的学科门类

为：

1.文科类专业 4000 元：哲学、文学（不含外语学）、历史

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教育学（不含体育学）、管理学；

2.理工类专业 4500元：理学、工学、农学；

3.医学类专业 5200元：医学；

4.体育类专业 4200元：体育学；

5.外语类专业 4900元：外语学；

6.公安类专业 5800元：公安学。

（二）其他类型学费政策

学分制学费、中外合作办学学费、校企合作办学学费、软件

学院等其他类型本科学费标准按原规定执行。艺术类专业学费标

准按现行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浮动规定

国家“双一流”高校可自主选择不超过专业总数 30%的优势

专业，在基准学费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15%。本通知规定的学费标

准为最高标准，具体收费标准由公办普通高校自主确定，报自治

区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、教育厅。

三、严格执行资助政策

各公办普通高校要按照有关规定，落实各项奖、贷、助、勤、

补、免等政策，每年从事业收入中按照规定比例提取经费用于资

助学生，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、完成学业。

四、加强教育经费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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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公办普通高校要将学费收入缴入财政专户，纳入预算管

理。各公办普通高校要健全财务管理制度，落实绩效管理，优化

支出结构，强化成本管理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。

五、规范教育收费行为

各公办普通高校要落实财务收支信息公开制度，严格执行规

定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和收费公示制度，在招生章程中注明学

费具体标准，主动接受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监督。各公办普通高校

要充分认识加强教育收费政策宣传的重要性，做好收费政策宣传

解释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此前相关政策规定与本通知不符

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学费调整实行“老生老办法、新生新办法”，

“双一流”高校学费政策（含上浮）于 2025 年 9 月面向入学新生

执行，其他高校学费政策于 2026年 9月面向入学新生执行。此

前入学的学生学费仍按原规定执行。如遇国家政策调整，按国家

政策执行。

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自治区财政厅

自治区教育厅

2025年 月 日

抄送：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兵团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教育局，

各地、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教育局。


